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

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资产管理工作，提高资产使用效益，保障资产安全完整，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联合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是指联合会依法占有、使用的全部经济资源，包括

1.流动资产；

2.固定资产；

3.无形资产；

4.其他资产。

第三条 资产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权属清晰、安全完整；

2.科学配置、高效利用；

3.规范处置、保值增值；

4.责任明确、监督到位。

第二章 资产配置

第四条 资产配置应当优先利用现有资产，确需新增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现有资产无法满足工作需要；

2.无法通过共享、调剂等方式解决；

3.符合国家规定的配置标准和预算限额。

第五条 重大活动临时性资产需求按以下顺序解决

1.内部调剂；

2.政府公物仓调拨；

3.租赁；

4.新增购置。

第六条 超标配置资产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经联合会理事长办公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七条 实行资产使用部门责任制，各部门应当

1.建立资产台账；

2.指定专人管理；

3.定期维护保养；

4.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清查。

第八条 资产管理人员变动时，应当办理交接手续，确保账实相符。

第四章 资产处置

第九条 资产处置方式包括

1.转让；

2.拍卖；

3.置换；

4.报废；

5.其他方式。

第十条 处置程序要求

1.使用部门提出申请；

2.秘书处组织技术鉴定；

3.理事会审批；

4.公开处置（涉及转让、拍卖的）；

5.收入上缴财务。

第十一条 禁止以下行为

1.擅自处置资产；

2.新购资产用于捐赠；

3.提前报废尚可使用的资产。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建立三级监督机制

1.部门自查；

2.秘书处季度抽查；

3.理事会年度审计。

第十三条 发现问题的处理

1.通报批评；

2.限期整改；

3.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2025年8月8日第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